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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以来青岛法院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53件

青岛中院发布8起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刘瑞东 通讯员 时满鑫 朱本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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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旗送给消防“铁军”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李清浩 李泽玥

日前，受灾群众将一面
印有“消防铁军，人民靠山”
字样的锦旗送到青岛市黄
岛区消防救援大队临港消
防救援站消防员手中，表达
对消防救援人员的感激之
情（右图）。

近日，黄岛区临港辖区
突发火灾，现场火势凶猛，
浓烟滚滚。黄岛消防大队
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派出
消防车和消防员赶赴现
场。到达现场后，消防员迅
速展开救援行动，有条不紊
地组织市民撤离到安全地
带。同时，其他队员迅速铺
设水带，对火势进行扑救，
最终，成功扑灭火灾，受灾
群众对消防员的英勇表现
感激不已。

主办：青岛市黄岛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海王路8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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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校园“防火墙”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蒋世龙 通讯员 石欣玉

主办：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地址：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166号

为切实增强学校师生消
防安全意识，提高学校消防
安全管理水平，严防人员密
集场所火灾事故发生，近日，
青岛市市北区消防救援大队
浮山后消防救援站走进市北
区第二实验小学开展消防宣
传进校园活动，全面筑牢校
园安全“防火墙”（右图）。

当天，宣传人员根据学
生年龄段认知特点，通过实
物展示、案例讲解、提问互动
等形式，从火灾预防、火灾扑
救、逃生自救等方面对师生
进行消防安全常识和自防自
救技能宣传教育，帮助学生
了解校园及家庭消防安全的重要性，重点对如
何正确报警、识别火灾隐患及安全出口等标识
进行讲解，传授干粉灭火器及过滤式消防自救
呼吸器正确使用方法等知识技能，通过趣味提

问方式增强课堂互动效果，让学生们牢记“小火
快跑，浓烟关门”逃生技巧，在寓教于乐的氛围
下学习消防安全知识，营造了“教育一个孩子、
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氛围。

6月4日，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2024年以来青岛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
及典型案例。2024年以来，青岛法院审结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353件。本次发布的8个典型案例涉及非
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走私珍贵动物制品，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采矿权转让合同纠纷，噪声污染责任纠纷，不服行政处罚等案件类型，通过“法官点评”以案说法，发挥
典型案例的示范指引作用，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让“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助推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部分典型案例

案例一：
自愿认购碳汇替代性修复生态环境 一名被告人获轻判

【案情简介】
2023年4月，夏某安排丁某在河道清淤工程

施工中非法挖砂牟利。丁某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
的情况下，雇佣人员在河道采挖砂石，销售金额共
计176200元。经鉴定，造成生态环境损失、生态
服务功能损失共计79959元。案件审理过程中，
夏某自愿采取认购碳汇的方式赔偿部分生态损
失，并主动赔偿剩余部分的生态环境损失和生态
服务功能损失。

【裁判结果】
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

丁某、夏某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在未取得采矿
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采矿，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
采矿罪，其中，夏某积极赔偿生态环境损失及服务

功能损失，予以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以非法采矿罪，一审分别判处被告

人丁某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1万元；被
告人夏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
万元。

【法官点评】
碳汇，是指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

复等措施固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减少温室气体
在大气中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黄岛法院适
用认购碳汇的替代性方式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既有效惩治犯罪，又推动固碳增汇，有效弥补了生
态服务功能损失，是“双碳”目标与绿色司法的生
动联结和有益探索，为司法审判服务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起到示范作用。

案例二：

非法占用基本农田 被告人获刑并处罚金
【案情简介】
于某在其租赁土地内非法开挖平塘，后在平

塘及周边土地上非法填埋、倾倒建筑垃圾、工业污
泥等固体废物并收取费用。经勘测认定，于某非
法占用基本农田17.73亩，该土地种植条件遭受严
重毁坏。案发后，于某自行对土地进行了修复。
经鉴定，被破坏土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142600
元。案件审理过程中，于某自愿缴纳上述费用。

【裁判结果】
青岛市即墨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于某违

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改变被占用
土地用途，数量较大，且造成农用地大量毁坏，构
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据此，法院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一审判处被

告人于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
万元。

【法官点评】
耕地不仅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重要生产资

源，也是珍贵稀缺的自然资源，更是生态系统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案中，于某非法占用基本农田，破
坏耕地资源，造成土地生态功能损失及周边环境破
坏，法院在审理中坚持惩罚犯罪与生态环境修复并
重，除了追究其刑事责任，也要求其承担生态环境
修复民事责任，实现惩罚犯罪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双
重目的。同时，于某主动采取补救措施，自行对被
破坏的土地进行修复，经鉴定机构评定，达到土地
复垦目标，法院酌情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体
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恢复性司法理念。

案例三：

氮氧化物浓度超标0.62倍
一公司不服处罚提起行政诉讼终审败诉

【案情简介】
某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某公司

的10吨生物质锅炉正在使用。经监测，锅炉排气
筒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为162毫克/立方米，
超过《山东省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氮氧化
物许可排放浓度0.62倍。该局对该公司作出罚款
的行政处罚决定。该公司对处罚决定不服，提起
诉讼。

【裁判结果】
青岛市李沧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公司的

生产经营场所位于大气重点控制区及总氮控制区，

锅炉排气筒的氮氧化物许可排放浓度的限值为
100毫克/立方米。根据《山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基准适用规定》第九条规定，超标排放污染物，
常规污染物单因子超标0.1倍以内，可以不予处罚，
而该公司排放烟气中氮氧化物浓度超标0.62倍，不
属于可以不予处罚的情形。该局作出的处罚决定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

据此，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驳回该公司
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该公司不服，并提起上
诉。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作出终审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四：
走私象牙制品被查获 4名被告人分别获刑并处罚金

【案情简介】
2022年10月，邹某将其在境外获得的象牙制

品装箱伪装，经孙某介绍联络，委托某公司渔船船
员赵某实施海上偷运，由孙某在境内接货后转交邹
某。2023年1月，该公司渔船船员张某帮助他人走
私象牙制品入境，由邹某在境内接货后帮助寄送。
经鉴定，上述象牙制品价值共计419495元。

【裁判结果】
胶州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邹某明知象牙

制品系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贵动物制品，仍自境
外走私入境，赵某为其提供运输帮助，孙某为其提
供介绍联络、接货等帮助；张某帮助他人走私珍贵
动物制品入境，邹某提供接货、邮寄等帮助，4人
均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据此，法院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一审分别
判处被告人邹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并处罚
金20万元；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11个月，缓刑1

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9个
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被告人赵某有期
徒刑8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法官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禁止

出售、购买、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
品。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缔
约国，自2018年1月1日起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
售象牙及制品活动，全面禁止商业性象牙交易，是
全球打击象牙非法贸易措施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本案中，邹某等4人共谋将象牙制品走私入境，其
中孙某、赵某为邹某走私提供介绍、运输、接货等帮
助，邹某为张某走私提供接货、邮寄等帮助，上述帮
助行为亦构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胶州法院依
法惩治涉野生动物犯罪，斩断走私珍贵野生动物制
品非法链条，引导社会公众增强保护野生动物法律
意识，共同守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案例五：

禁渔期使用禁用网具捕捞水产品 3名被告人悉数获刑
【案情简介】
2024年7月，渔船经营者孙某雇佣连某、敖某

驾驶渔船开展捕捞作业，期间使用了小于规定网
目尺寸的禁用网具，捕捞渔获物158.58吨，价值
347344元。案件审理中，孙某、连某、敖某与检察
机关就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部分达成调解协议，采
用种植海草（蔓草）34.94万株的方式修复被其破
坏的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

【裁判结果】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孙某、连

某、敖某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律法规，使用禁用工具
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据此，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一审分别判处
被告人孙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被告人
连某有期徒刑7个月；被告人敖某有期徒刑7个月。

【法官点评】
市南法院创新运用“公益诉讼调解+专业修

复+动态监督”机制，引导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
与公益诉讼起诉人达成调解，通过有资质的第三
方机构制定修复方案，组织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专
家联合审查，由被告与第三方机构签约并支付修
复费用，法院、检察机关、行政主管部门联合监督，
通过司法审判推动生态环境修复，实现了惩治犯
罪与生态保护双赢。

【法官点评】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

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
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
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本案中，该公司虽然办理
了环评手续，但依法办理环评手续是其从事对大
气环境有影响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履行的义务，

并不代表其在实际生产经营过程中排放气体符合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其正在使用的锅炉排放气
体中氮氧化物排放浓度超标0.62倍，对周边大气
环境造成了损害。行政机关对此违法行为予以查
处，法院在对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
行全面审查后，依法支持行政机关行政处罚决定，
为防治大气污染、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提供了有力
司法保障。

案例六：

无采矿手续致无法开采矿石 法院确认采矿权转让合同无效
【案情简介】
王某自称已办理采矿手续，与苏某签订合同，

将其租赁的某矿坑转租给苏某开采矿石。合同签
订后，苏某支付承包费11万元。后苏某因矿坑无
开采手续、无法实际开采矿石，遂诉至法院请求确
认合同无效，王某返还其承包费及利息。经查，苏
某、王某均未办理合法采矿手续，采矿权转让合同
亦未取得矿产资源行政主管机关的批准。

【裁判结果】
莱西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苏某均未取

得采矿权许可，亦不具备采矿资质，双方签订的采矿
权转让合同未取得批准，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

据此，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该采矿
权转让合同无效，王某返还苏某11万元承包费及
利息。

【法官点评】
矿产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社会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规定，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
矿产资源。采矿权本质上是国家通过行政许可授
予的特许经营权，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和开采，须经
依法审批，符合规定的资质条件，经矿产资源行政
主管机关审批后才可转让采矿权。本案中，王某、
苏某在均未取得采矿许可、不具备采矿资质，以及
采矿权转让合同未取得矿产资源行政主管机关批
准的情况下，擅自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违反法律
强制性规定。法院依法确认合同无效，通过司法
审判强化公众对矿产资源保护的法治意识，加大
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力度。


